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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概述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都是以既遂为模式的，既

遂犯罪称为犯罪的完成形态。相对于既遂犯而言，犯罪预备

、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称为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犯罪的未完

成形敕缸锏亩ǔ尚翁铣莆ü室猓┓缸镄翁?SPAN

lang=EN-US>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只能出现在犯罪过程中。犯

罪的未完成形态是静止的犯罪行为状态，故意犯罪的几种形

态预备、中止、未遂与既遂都是犯罪的停止形态，它们之间

是一种彼此独立存在的关系，而不能发生相互转化。犯罪的

未完成形态只能出现在直接故意犯罪中。犯罪的未完成形态

与犯罪的完成形态的关系犯罪过程大体可分为犯罪预备阶段

与犯罪实行阶段。处于预备阶段的行为是预备行为，处于实

行阶段的行为是实行行为。只有在实行行为终了之后，才可

能出现犯罪的完成形态；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既可能出现在

预备阶段，也可能出现在实行阶段。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与犯

罪构成的关系犯罪既遂是完全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预备、

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虽然没有完全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以

既遂为模式的犯罪构成，但符合了刑法总则所规定的修正的

犯罪构成。犯罪的事实上没完成与法律上的未完成，并不等

同。犯罪预备概念作为一种犯罪形态的犯罪预备，是指为了

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

因而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行为。特征1、主观上为了犯罪。为

了犯罪实际上是指为了实行犯罪，即为了实施犯罪的实行行



为。2、客观上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即准备工具与制造条件

。准备工具，即准备实行犯罪的工具；制造条件，是指除准

备工具以外的一切为实行犯罪制造条件的预备行为，如：① 

途中行为（行为人尚在前往犯罪地点的途中）；②尾随行为

（行为人尾随被害人伺机侵害）；③守候行为（行为人埋伏

或等候在预定地点准备实施加害行为）；④ 寻找行为（行为

人寻找预定的犯罪对象）；⑤准备行为（行为人制造、准备

作案工具或对作案现场进行踩点等行为）。3、事实上未能着

手实行犯罪。未能着手实行犯罪包括两种情况：①预备行为

没有完成，因而不可能着手实行犯罪；②预备行为虽已完成

，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着手实行犯罪。4、未能着手实行犯罪

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果行为人自动放弃预备行

为或自动不着手实行犯罪，则不成立犯罪预备，而成立犯罪

中止。与犯意表示的区别犯意表示是行为人以口头、书面或

者其他方法，将真实犯罪意图表现于外部的行为。犯罪预备

行为与犯意表示有本质的区别。预备犯的刑事责任对于预备

犯，应当负刑事任，但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

免除处罚。犯罪未遂概念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人意

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特征1、已经着手实

行犯罪。着手标志着犯罪行为进入实行阶段，行为人所实施

的是实行行为，着手本身就是实行行为的一部分。这一特征

是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相区分的主要标志。2、犯罪未得逞。

是指犯罪行为没有具备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

的全部要件。这一特征是犯罪未遂同犯罪既遂相区分的主要

标志。3、犯罪未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犯罪

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是指始终违背犯罪人意志的，在客观



上使犯罪不可能既遂，或者使犯罪分子认为不可能既遂因而

被迫停止犯罪的原因。这一特征是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相区

别的主要标志。意志以外的原因包括：抑止犯罪意志的原因

；抑止犯罪行为的原因；抑止犯罪结果的原因。类型1、实行

终了的未遂与未实行终了的未遂。这是以实行行为是否实行

终了为标准所进行的区分。实行终了的未遂对刑法所保护的

社会关系的侵犯程度重于未实行终了的未遂，这是在量刑时

应予考虑的。2、能犯未遂与不能犯未遂。这是以犯罪行为本

身能否既遂为标准所作的区分。不能犯未遂又包括：对象不

能犯未遂和手段不能犯未遂。手段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具有

本质区别。未遂犯的刑事责任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中止概念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

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犯

罪中止有两种情况：①在犯罪预备阶段或者在实行行为还没

有实行约了的情况下，自动放弃犯罪；②在实行行为实行约

了的情况下，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作为故意犯

罪形态的犯罪中止，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犯罪而又中止

了犯罪的形态。特征1、中止的时间性。犯罪中止必须发生在

犯罪过程中，即在犯罪行为开始实始之后，犯罪呈现结局之

前。2、中止的自动性。指行为人认识到客观上可能继续实施

犯罪或可能既遂，但自愿放弃原来的犯罪意图。是“能达目

的而不欲”，而犯罪未遂是“欲达目的而不能”。▲注意：

行为人中止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①不能将引起行为人

中止犯罪的原因，当作意志以外的原因从而否认中止的自动

性；②不能因为存在客观障碍就否认中止的自动性。3、中止

的客观性。中止不只是一种内心状态的转变，还要求客观上



有中止行为。中止行为的两种情况中的中止行为表现不同。4

、中止的有效性。不管是哪一种中止，都必须是没有发生作

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行为人虽然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采

取措施防止结果的发生，但如果发生了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

结果，就不成立犯罪中止。▲注意：犯罪中止的成立并不要

求没有发生任何犯罪结果，而是只要求没有发生作为既遂标

志的犯罪结果。中止犯的刑事责任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

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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